附件2：
说  明

一、相关影响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，该条行政处罚信息将报送至“信用中国(内蒙古)”网站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(内蒙古)进行公示，根据《内蒙古自治区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条例》，行政处罚信息为一般失信信息，将受到以下惩戒措施：

1.在行政许可、行政确认等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过程中，列为重点审查对象，不予适用告知承诺等简化程序；限制享受相关便利措施，取消已经享受的便利化措施；

2.不予享受财政资金补助或项目支持以及融资服务、招商引资配套优惠等各类优惠政策；

3.在政府采购、招标投标等公共资源交易活动中，依法给予信用减分、降低信用等次；

4.在日常监督管理中，列为重点监督管理对象，增加检查频次，加强现场检查；

5.不予列入各类免检，免审范围等。

行政处罚信息为严重失信信息，将受到以下惩戒措施：

1.实施市场和行业禁入措施；
2.限制新增项目许可；
3.限制参与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；
4.限制申请财政性资金项目；
5.限制参与有关公共资源交易活动；
6.限制开展相关金融业务；
7.限制相关任职资格；
8.限制高消费活动；
9.限制获得或者取消荣誉称号、评先评优资格。
二、信用网站行政处罚公示期限

1.涉及食品、药品、特种设备、安全生产、消防领域行政处罚信息最短公示期为一年。

2.其他领域行政处罚信息最短公示期为三个月。

三、在线修复流程

1.登录“信用中国”网站https://www.creditchina.gov.cn/，在网站首页顶端查询栏输入企业名称或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，单击“查询”。

2.在查询结果页面，点击企业名称，进入企业信息界面。选择“行政处罚”栏查看企业受行政处罚情况，在“重要提示”栏点击“行政处罚信用修复流程指引”，仔细阅读“流程指引”和“修复指南”，严格按照要求准备相关材料。

3.材料准备完毕后，在企业信息界面选择“行政处罚”栏查看要修复的行政处罚信息，并点击“在线申请修复”，有多条行政处罚信息要分别对应申请修复。
4.进入“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申请”界面，根据网页提示进行操作，录入相关信息后申请办理。

5.如申请资料符合要求，“信用中国”网站自提交成功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完成信用修复审核，撤销公示信息。企业可进入“信用修复进度查询”界面
https://public.creditchina.gov.cn/htmls/repair/repairSearch.html 查询信用修复进度。
   如有疑问，详询兴安盟信用办（电话：0482-8269732）
备注：此告知书一式两份，一份留存执法案卷，一份交当事人。



